附件三：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执法文书备案制度

为落实项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层级职责制度，规范监管人员工作行为。在监督执法检查、巡查中发现违法、违规、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程项目必须下达监督执法文书和跟踪监督的规定。及时消除隐患，纠正违法行为，有效遏止安全事故发生。实行监督执法文书备案制度，规定如下：
1、 实行每周一为处工作例会制度。各科应通报本周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违法、违规行为或局部（全面）停工整改项目的监督执法情况，汇报上周“通报函”项目中跟踪监督的整改落实情况。

2、 各科对已下发局部（全面）停工、存在严重违法、违规和重大质量安全隐患、拒不及时纠正整改到位、随时可能发生事故的项目，应提交执法整治方案和行政处罚建议，周例会确定行政处罚决定。再次发出监督执法文书和“通报函”，同时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3、 各监督科应加大力度对通报函项目的跟踪监管，督促各责任主体单位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施工单位必须按（2005监督-5表）回复、监理单位必须按（2005监督-8表）回复；监督科接到上述回复后即组织复查，并按要求填写（2005监督－4）表。对这些存在问题的纠正情况，报处领导和办公室，并在下一期通报函中汇总，执法文书必须可圈可查。

4、 在监督执法过程中，对下发的监督执法文书，各方责任主体必须回复资料齐全；监督复查记录齐全；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应有结果。对未达到要求的项目，不得施工下道工序；不得验收；不得对安全生产等级进行评定。监督执法文书备案制度纳入各项目监督工程师年终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报函［2006］ 号项目存在违法违规和质量安全隐患的回复复查备案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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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工程名称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复查情况
	处理意见
	备注

	
	
	建设： 
	
	是否按规定回复：□

是否按规定复查：□

是否整改纠正：□
	继续停工：□

复　　工：□

处　　罚：□
	

	
	
	施工： 
	
	
	
	

	
	
	监理： 
	
	
	
	

	
	
	建设：
	
	是否按规定回复：□

是否按规定复查：□

是否整改纠正：□
	继续停工：□

复　　工：□

处　　罚：□
	

	
	
	施工：
	
	
	
	

	
	
	监理：
	
	
	
	

	
	
	建设：
	
	是否按规定回复：□

是否按规定复查：□

是否整改纠正：□
	继续停工：□

复　　工：□

处　　罚：□
	

	
	
	施工：
	
	
	
	

	
	
	监理：
	
	
	
	

	
	
	建设：
	
	是否按规定回复：□

是否按规定复查：□

是否整改纠正：□
	继续停工：□

复　　工：□

处　　罚：□
	

	
	
	施工：
	
	
	
	

	
	
	监理：
	
	
	
	


注：本表由各科填报，在下期通报函时向办公室一并提供，同时提供施工单位回复（2005监督-5）、监理单位旁站监理记录（2005监督-8）、监督复查（2005监督-4）复印件。□打√为符合要求，□打×为不符合要求。

项目责任监督工程师：　　　　　　　　　　　　　　　　　　科长：　　　　　　　　　　　　　　　　　分管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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